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公告送达立案通知书
                                   遂船综执（高新）立公字〔2025〕第19号

当事人：遂宁立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900MA6260YU46                                    
住 所：遂宁市船山区中国西部现代物流港内 （远成路立华新进印刷包装厂）
因你（单位）涉嫌在立华新进印刷包装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 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本局已于2025年6月25日依法立案调查（案件编号：遂船综执（高新）立（销）字〔2025〕第19号）。
本局执法人员到你（单位）住所通过直接送达方式向你（单位）送达《立案通知书》（文号：遂船综执（高新）立通字〔2025〕第19号），但因你（单位）住所地人员已全部撤离，住所无人签收且无代收人，也无法联系到你（单位）法定代表人，未能成功送达。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述文书（公告内容附后）。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后，视为《立案通知书》已送达你（单位）。逾期未行使权利或未配合调查的，视为放弃相关权利，本局将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并可能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联系地址：遂宁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一区4楼403室  
联系人：衡阳、龚大顺  
联系电话：0825-3180566  

公告期：2025年7月24日至2025年8月22日  
公告方式：本级政府门户网站 https://www.chuanshan.gov.cn/home
特此公告。

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7月23日
公告内容：
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立案通知书
遂船综执（高新）立通字〔2025〕第19号 

遂宁立华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你（单位）涉嫌在立华新进印刷包装工程项目建设过程中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 的行为，本机关已依法予以立案，并将开展进一步调查。调查终结后，本机关将依法作出处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义务如实回答本机关的询问，并协助本机关依法开展调查或者检查，不得阻挠。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在本机关调查期间，你（单位）可以陈述事实、理由，提交相应证据。本机关将对你（单位）提出的意见进行复核；你（单位）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本机关将予以采纳。 


遂宁市船山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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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  衡阳、龚大顺    联系电话： 0825-6166466  
联系地址： 遂宁高新区政务服务中心一区4楼401室  邮政编码： 629000
注：本通知书一式二联，第一联送当事人，第二联存档


